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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质疑和上诉 
 

第 63 条  质疑和上诉权 
 

(1) 供应商或承包商由于所指称的采购实体的决定或行动违反本法规定而声称

遭受了损失或损害或者声称可能遭受损失或损害的，可以质疑有关的决定或行

动，为此而根据本法第 65 条向采购实体提出重新审议申请、根据本法第 66 条

向[独立机构名称]提出复议申请，或者向[法院名称]提出申请。 

(2) 供应商或承包商不服本法第 65 条或第 66 条下的质疑程序中作出的决定，

可以提出上诉。 
 

第 64 条  重新审议申请或复议申请的效力或上诉的效力 
 

(1)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采购实体不得在有关的采购程序中订立采购合同或框

架协议： 

 (a) 采购实体在第 65 条第(2)款规定的期限内收到了重新审议申请书；或者 

 (b) 采购实体收到了[独立机构名称]或[法院名称]发来的复议申请通知或上

诉通知。 

(2) 在将采购实体、[独立机构名称]或[法院名称]就有关质疑或上诉作出的决定

告知申请人或上诉人（两者视情况而定）、采购实体（如果适用）或者质疑程序

或上诉程序中的其他所有参与方之后…个工作日（颁布国列明期限）内，第(1)
款提及的禁止规定即告失效。 

(3) (a) 采购实体可以随时以紧迫公共利益考虑要求订立采购合同或框架协议

为由，请求[独立机构名称]或[法院名称]授权其订立采购合同或框架协议。 

 (b) 如果[独立机构名称]认定紧迫公共利益考虑要求订立采购合同或框架协

议，[独立机构名称]可以在审议此种请求时（或者自行提议）6，授权采购实体

订立采购合同或框架协议。[独立机构名称]的决定及其理由应当成为采购程序纪

录的一部分，并应当迅速告知采购实体、申请人或上诉人（两者视情况而定）、

质疑程序或上诉程序的其他所有参与方以及采购程序的其他所有参与方。 
 

第 65 条  向采购实体提出重新审议申请 
 
(1) 重新审议申请涉及采购实体在采购程序中作出的决定或采取的行动的，供

应商或承包商可以向采购实体提出申请。 

(2) 应当在下列期限内，以书面方式向采购实体提交重新审议申请： 

__________________ 

 6 独立机构自行采取行动不符合颁布国法律传统的，颁布国可以考虑不颁布括号内的规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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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重新审议申请涉及招标条款、资格预审或预选的，或者涉及采购实体

在资格预审程序或预选程序中作出的决定或采取的行动的，应当在提交书递交

截止时间之前提交申请书； 

 (b) 重新审议申请涉及采购实体在采购程序中作出的其它决定或采取的其

他行动的，应当在根据本法第 21 条第(2)款适用的停顿期内提交申请书，未适用

任何停顿期的，应当在采购合同或框架协议生效之前提交申请书。 

(3) 收到申请书后，采购实体应当迅速登载该申请的通知，并且收到申请后不

迟于三(3)个工作日即应当： 

 (a) 决定受理还是驳回该申请，受理申请的，决定是否暂停采购程序。采

购实体认定该申请明显不值得审议的、不是在本条第(2)款规定的截止时间内提

交的，或者申请人不具备资格的，采购实体可以驳回该申请。此种驳回构成就

该申请作出的决定； 

 (b) 将提交申请之事以及申请内容通知该申请所涉及的采购程序所有参与

方； 

 (c) 将其受理或驳回该申请的决定通知申请人以及采购程序的其他所有参

与方： 

㈠ 受理申请的，采购实体还应当告知是否暂停采购程序以及暂停情况下

的暂停期； 

㈡ 驳回申请的，或者不暂停采购程序的， 采购实体还应当将其决定的理

由告知申请人。 

(4) 采购实体未在本条第(3)款规定的期限内按照本条第(3)款(c)项和第(8)款的要

求向申请人发出通知的，或者申请人对按照此种方式通知的决定不满意的，申

请人随即可以根据本法第 66 条向[独立机构名称]提起程序，或者向[法院名称]提
起程序。此种程序提起时，采购实体受理该申请的权限即告终止。 

(5) 在就采购实体所受理的申请作出决定时，采购实体可以推翻、纠正、更改

或维持该申请所涉及的，在采购程序中作出的任何决定或采取的任何行动。 

(6) 采购实体应当在收到申请书后…个工作日（颁布国列明期限）内下达根据

本条第(5)款作出的决定。采购实体应当随即将该决定告知申请人、质疑程序的

其他所有参与方以及采购程序的其他所有参与方。 

(7) 如果采购实体未按照本条第(6)款和第(8)款的要求将其决定告知申请人，申

请人随即有权根据本法第 66 条向[独立机构名称]提起程序，或者向[法院名称]提
起程序。此种程序提起时，采购实体受理该申请的权限即告终止。 

(8) 采购实体根据本条作出的所有决定，均应当以书面形式作成，应当列明所

采取的行动及其理由，并应当连同采购实体根据本条收到的申请书迅速成为采

购程序记录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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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6 条  向独立机构提出复议申请或上诉 7 
 
(1) 复议申请涉及采购实体在采购程序中作出的决定或采取的行动的，或者涉

及采购实体未在本法第 65 条规定的期限内根据该条作出决定的，供应商或承包

商可以向[独立机构名称]提出复议申请，供应商或承包商不服采购实体根据本法

第 65 条作出的决定，也可以向该机构提出上诉。 

(2) 应当在下列期限内，以书面形式向[独立机构]提交复议申请书或上诉书： 

 (a) 复议申请涉及招标条款、资格预审或预选的，或者涉及采购实体在资

格预审程序或预选程序中作出的决定或采取的行动的，应当在提交书递交截止

时间之前提交复议申请书； 

 (b) 复议申请涉及采购实体在采购程序中作出的其它决定或采取的其他行

动的： 

㈠ 应当在根据本法第 21 条第(2)款适用的停顿期内提交复议申请书；或者 

㈡ 未适用任何停顿期的，应当自申请人意识到引起申请的情况之后或者

自申请人理应意识到这些情况之后（两者以先发生者为准）…个工作日

（颁布国列明期限）内提交复议申请书，但不得迟于采购合同或框架协议

（或取消采购的决定）8生效之后…个工作日（颁布国列明期限）； 

 (c) 虽有本款(b)项第㈠目的规定，供应商或承包商仍然可以以一项申请引

起重大公共利益考虑为由，请求[独立机构名称]受理在停顿期期满后提出的复议

申请，但不得迟于采购合同或框架协议（或取消采购的决定）8 生效之后…个工

作日（颁布国列明期限）提出该请求。[独立机构名称]可以受理该申请，惟须认

定重大公共利益考虑要求这样做。[独立机构名称]的决定及其理由应当迅速告知

有关供应商或承包商。 

 (d) 不服采购实体根据本法第 65 条作出的决定的，或者重新审议申请涉及

采购实体未在本法第 65 条规定的期限内根据该条下达决定的，应当在酌情根据

本法第 65 条第(3)款、第(6)款和第(8)款向申请人告知或理应向申请人告知采购

实体的决定之后…个工作日（颁布国列明期限）内提出上诉或提交复议申请

书。 

 (3) 收到复议申请书或上诉书后，在不违反本条第(4)款的要求的情况下，

如果而且只要[独立机构名称]认为暂停是保护申请人或上诉人（两者视情况而

定）所必需，[独立机构名称]就可以： 

 (a) 在采购合同生效之前随时下令暂停采购程序；（并且  

__________________ 

 7 本国法律制度不对行政诉讼、决定和程序进行复议的，可以略去本条，仅规定司法复议

（第 69 条）。颁布国应当规定有效的司法复议制度，包括有效的上诉制度，以确保按照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要求，在本法规定的采购规则和程序没有得到遵守的情况下提

供法律追诉和救济。 
 8 颁布国决定只应由法院对取消采购情况下的复议申请进行审议的，可以考虑不颁布括号

内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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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下令暂停履行已生效的采购合同或暂停执行已生效的框架协议）；9 

除非[独立机构名称]决定，紧迫公共利益考虑要求继续进行采购程序（、继续履

行采购合同或继续执行框架协议（酌情适用））9。[独立机构名称]也可以根据上

述考虑，下令延长或取消任何已适用的暂停。 

(4) (a) 申请书或上诉书在提交书递交截止时间之前收到的，[独立机构名称] 
应当下令暂停采购程序，暂停期十(10)个工作日；并且 

 (b) 申请书或上诉书在提交书递交截止时间之后收到，且没有适用暂停期

的，[独立机构名称]应当下令暂停采购程序（、暂停履行采购合同或暂停执行框

架协议（视情况而定））9； 

除非[独立机构名称]决定，紧迫公共利益考虑要求继续进行采购程序（、继续履

行采购合同或继续执行框架协议（酌情适用））9。 

(5) [独立机构名称]收到申请书或上诉书时，应当迅速： 

 (a) 暂停或决定不暂停采购程序（、暂停或决定不暂停履行采购合同，或

暂停或决定不暂停执行框架协议（视情况而定））9； 

 (b) 将申请或上诉之事及其内容通知采购实体以及该申请或上诉所涉及的

采购程序所有已确认参与方； 

 (c) 将其暂停决定通知该申请或上诉所涉及的采购程序所有已确认参与

方。[独立机构名称]决定暂停采购程序（、暂停履行采购合同或暂停执行框架协

议（视情况而定））9 的，[独立机构名称]还应当具体规定暂停期。[独立机构名

称]决定不暂停的，[独立机构名称]应当向申请人或上诉人（两者视情况而定）

以及采购实体提供其决定的理由；并且 

 (d) 登载该申请或上诉的通知。 

(6) [独立机构名称]认定存在下列情况的，可以驳回该申请或上诉，并应当取消

任何已适用的暂停： 

 (a) 该申请书或上诉书明显不值得审议，或者不是按照本条第(2)款规定的

截止时间提交的；或者 

 (b) 申请人或上诉人（两者视情况而定）不具备资格 。 

[独立机构名称]应当将驳回及其理由迅速通知申请人或上诉人（两者视情况而

定）、采购实体以及采购程序的其他所有参与方，并通知其任何生效的暂停已被

取消。此种驳回构成就该申请作出的决定。 

(7) 本条第(5)款和第(6)款规定的对申请人或上诉人（两者视情况而定）、采购

实体以及采购程序其他参与方的通知，至迟应当在收到申请书或上诉书后三(3)
个工作日内发出。  

__________________ 

 9 本法域的独立机构没有权力暂停履行采购合同或暂停执行框架协议的，颁布国可以考虑

不颁布括号内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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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采购实体收到[独立机构名称]发来的复议申请通知或上诉通知时，应当迅速

向[独立机构名称]提供其掌握的与采购程序有关的一切文件。 

(9) 在就[独立机构名称]所受理的申请或上诉作出决定时，[独立机构名称]可以

宣布对该申请或上诉所涉事项的管辖法律规则或原则，应当处理任何已生效的

暂停，并应当酌情采取下列一种或几种行动： 

 (a) 禁止采购实体以非法方式行事或作出非法决定，或者实施非法程序； 

 (b) 采购实体已经以非法方式行事或实施程序，或者作出非法决定的，要

求其以合法方式行事或实施程序，或者作出合法决定； 

 （(c)全部或部分推翻采购实体的非法行为或决定（但不包括使采购合同或

框架协议生效的任何行为或决定）10； 

 (d) 修正采购实体的非法决定，或者另作决定取代该非法决定（但不包括

使采购合同或框架协议生效的任何行为或决定）11，或者确认采购实体作出的合

法决定； 

 (e) 推翻已经非法生效的采购合同或框架协议，已经登载采购合同或框架

协议授标通知的，下令登载废标通知；）12 

 (f) 下令终止采购程序； 

 (g) 驳回该申请或上诉； 

 (h) 要求赔付由于采购实体在采购程序中作出某一非法行为或非法决定或

者实施某一程序，提出申请或上诉的供应商或承包商所支付的任何合理费用，

以及所遭受的任何损失或损害（，赔付额应当限于编写提交书的费用，或者与

申请或上诉（酌情适用）有关的费用，或者限于这两方面的费用）13；或者 

 (i) 根据情况采取其他适当行动。 

(10) [独立机构名称]应当在收到申请书或上诉书后…个工作日（颁布国列明期

限）内下达根据本条第(9)款作出的决定。[独立机构名称]随即应当将该决定告

知采购实体、申请人或上诉人（视情况而定）、质疑程序或上诉程序的其他所有

参与方以及采购程序的其他所有参与方。 

__________________ 

 10 本法域的独立机构有权力推翻使采购合同或框架协议生效的任何采购实体的行为或决定

的，颁布国可以考虑不颁布括号内的规定。 
 11 本法域的独立机构有权力修正或取代使采购合同或框架协议生效的任何采购实体的行为

或决定的，颁布国可以考虑不颁布括号内的规定。 
 12 本法域的独立机构不拥有这几项中述及的权力的，颁布国可以考虑不颁布(c)项至(e)项

的规定。颁布国可以用下述(c)项取代这几项：“废止采购实体作出的非法决定，或者确

认采购实体作出的合法决定。” 
 13 本法域的独立机构有权力另外判给利润损失赔偿费的，颁布国可以考虑不颁布括号内的

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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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独立机构名称]根据本条作出的所有决定，均应当以书面形式作成，应当列

明所采取的行动及其理由，并应当连同[独立机构名称]根据本条收到的申请书或

上诉书迅速成为采购程序记录的一部分。 
 

第 67 条  质疑程序或上诉程序参与方的权利 
 
(1) 凡是参与该申请或上诉所涉采购程序的供应商或供应商，以及凡是其利益

受到或可能受到该申请或上诉影响的政府主管部门，均应当有权参加本法第 65
条和第 66 条下的质疑程序或上诉程序。供应商或承包商未参加此种程序的，禁

止其此后根据本法第 65 条和第 66 条质疑就该申请或上诉所涉事项作出的决定

或采取的行动。 

(2) 采购实体应当有权参加本法第 65 条和第 66 条下的质疑程序或上诉程序。 

(3) 本法第 65 条和第 66 条下的质疑程序或上诉程序的参与方，应当有权在相

应质疑程序或上诉程序期间的所有审理中出庭、委托代表出庭或在陪同下出

庭，有权作出申述，有权出示证据（包括提出证人），有权请求公开举行任何审

理，以及有权在不违反本法第 68 条的情况下寻求查取质疑程序或上诉程序记

录。 
 

第 68 条  质疑程序或上诉程序的保密 
 

无论是在质疑程序或上诉程序中披露信息，还是举行本法第 65 条和第 66 条下

的公开审理，凡是将不利于保护国家基本安全利益、将违反法律、将妨碍执

法、将损害供应商或承包商的正当商业权益，或者将妨碍公平竞争的，一律不

得进行此种披露，也不得举行此种公开程序。 
 

第 69 条  司法复议 14 
 
[法院名称]根据第 63 条拥有管辖权。 

 

__________________ 

 14 为了反映有关法域的法律制度，各国可以在司法领域或行政领域规定上诉制度，也可在

这两个领域都规定上诉制度。一国如果规定对采购实体的决定只进行司法复议，必须建

立有效的司法复议制度，包括有效的上诉制度，以确保按照《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要

求，在本法规定的采购规则和程序没有得到遵守的情况下提供法律追诉和救济。这种有

效的司法复议制度应当特别确保以下几个方面：㈠对采购实体或独立机构（视情况适

用）的决定提出司法复议申请或上诉的截止时间应当适合特定采购的情况，特别要考虑

到本法关于停顿期的规定；㈡根据第 63 条对诉讼拥有管辖权的法院可以采取本法第 66
条第(9)款规定的任何一项行动，也可以配套采取其中几项行动，并准予为确保有效复

议而采取其认为必需的临时措施，包括暂停采购程序、暂停履行采购合同或暂停执行框

架协议（视情况适用）；㈢对于本法第 67 条和第 68 条中规定的参加质疑程序或上诉程

序、提出证据以及保护在采购过程中提供的机密信息，需确立最低限度保障。 
 


